
「港獨自決」的國際法透視（上）

一、自決原則的內涵與適用範圍
國際法上的自決(self-determination )，

也稱民族自決或人民自決（people 一詞
包括人民或民族多重含義，國際法上未
作明確區分），是經聯合國憲章（第 1
（2）條和第 55 條）確認，並分別由
兩個人權公約（第 1 條）加以具體規
定的一項權利。其核心內容是，所有人
民都有自決權，自由決定其政治地位，
謀求經濟、社會、文化的發展，自由處
置其天然財富和資源。至於自決權的實
施方式，通常表現為武力爭戰或公民投
票。
聯合國是在非殖民化歷史進程中適用
自決原則並將其確認為一項國際法原
則、納入國際法範疇的。作為國際法上
的一個概念，自決有其特定含義、適用
範圍與條件限制。從國際實踐來看，自
決原則大量地適用於二戰後的民族解放
運動，支持殖民地人民通過自決獲得獨
立。此種自決也被稱為外部自決，其適
用主體，主要是指處在外國殖民管治下
的民族或受外國軍事佔領和統治的民
族，因此該原則被廣泛稱為民族自決原

則，得到現代國際法的確認和支持。
不過，學界也有人認為自決應稱為人

民自決原則，認為自決權是對所有人民
而言，其適用範圍除上述兩類外，還應
包括主權國家的全體人民，以及一國內
的少數者人民，即被確認為無權參與國
家或政府治理的族群。此類自決也稱作
內部自決。但是，因為內部自決同時涉
及國家主權原則，涉及一國的憲政體
制，情形更為複雜，現行國際法至今尚
未能形成有關自決權適用於國家內部的
明確規則。實踐表明，所謂內部自決，
更多的要從國內法而不是國際法去尋找
法律根據。聯合國始終反對任何旨在部
分或全部地分裂一個國家的統一和破壞
其領土完整的企圖，堅持自決原則的適
用不得與國家主權原則相違背。（見
《聯合國憲章》，1960 年《給予殖民
地國家和人民獨立宣言》，1970 年
《國際法原則宣言》等）。
不妨說，國際法上的自決主要是指民

族自決，其適用主體是受殖民統治的民
族，適用範圍主要是在殖民地，而不是
指非殖民地或一國內部的地區或特定民
族。冷戰結束後，一些國家內出現個別

地區尋求並獲得獨立的案例，他們也程
度不同地援引自決權原則作為獨立的根
據。但這種實踐在國際社會引起很大爭
議，整體而言，國際社會傾向於支持嚴
格解釋自決原則的適用對象與範圍。意
大利國際法學家卡塞斯指出，「民族自
決原則被引入法律領域是有選擇性和限
制性的」，他特別引用積極倡導人權的
羅斯福夫人的一句話，「正如個人自由
概念推至極致就意味着無政府狀態一
樣，無限制地使用自決原則將導致一
派亂象」。有關自決原則的國內適用
問題，加拿大最高法院在 1998 年「關
於魁北克分離的諮詢意見」中也指
出，自決能夠發展成為可以包括從現
存國家分離的權利，這種情況尚未令
人信服地發生。

二、香港不具國際法自決原則資格
那麼，香港是否具有適用國際法上自

決原則的資格和條件呢？從國際法上
看，香港不被認為具有殖民地身份。香
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鴉片戰爭
後被英國佔領、統治了 150 多年。自
清王朝被推翻以來，中國歷屆政府都認
定中英之間關於香港的三個條約是非法
的、無效的，屬於不平等條約，主張予
以廢除；都堅持香港是中國領土的一部
分，保留適時收回的權利。站在現代中
國的立場，儘管香港經歷過英國長期殖
民管治，但並未由此而取得國際法上的
殖民地地位；依據 1969 年《維也納條
約法公約》的有關規定，這三個條約具
有不平等條約的性質，不足以成為主張
香港是英國殖民地的國際法依據。
聯合國及國際社會支持中國的這一立

場，不承認香港的殖民地地位。在聯合

國殖民主義特別委員會 1972 年討論應
支持其獨立的殖民地名單時，中國代表
提交信件，強調香港、澳門是中國領土
的一部分，不屬於一般殖民地範疇，不
應被列入這一名單。該委員會認同和接
受了中國的這一正當要求，於同年6月
15日通過決議，向聯大建議從殖民地
名單中刪去香港、澳門。1972 年11月
8日，第27屆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正
式批准了該特別委員會的報告。據此，
國際社會絕大多數國家都承認香港是中
國的固有領土而不屬於殖民地。及至
1997 年香港作為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回
歸祖國，成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
舉世認同，迄無疑義。
那麼，香港是否屬於被外國軍事佔領

和統治的民族而有權獲得自決的資格
呢？這個問題的提出看起來顯得有些滑
稽。對香港而言，難道中國是外國嗎，
難道香港現在實行的是外國軍事佔領和
統治嗎？難道香港可以假設這樣一種法
律地位而獲得適用國際法上自決原則的
資格嗎？相信稍有常識的人都不會贊同
這樣的說法，國際社會也不會認同這種
罔顧事實、近乎荒唐的主張。不論從事
實和法律的角度看，香港都不被認為具
有被外國軍事佔領和統治的民族屬性，
不屬於可以有權適用自決原則的主體。
那麼，香港是否屬於受到政府排斥而

有權獲得內部自決的少數者人民呢？這
也是一個只需正視現實就可以得出正確
回答的問題。從歷史上看，香港居民的
大多數來自祖國內地移民，屬於中華民
族的一部分，從來沒有形成過所謂單一
民族。從現實上看，作為一個整體的香
港居民在回歸祖國後享受到前所未有的
民主權利，在「一國兩制」下得以保留

資本主義制度，實行
「港人治港」、高度自
治，享受單一制國家內
最大限度的地方自治權
利。與此同時，香港居
民還多方面參與國家管
理，融入國家經濟社會
發展，被允許在國際社會獲得廣泛發
展空間，香港的人權保障狀況也一直
得到國際社會充分肯定。香港社會、
香港居民的絕大多數都不屬於無權參
與國家和政府治理的族群，那麼香港
何來一個不享有政治權利的少數者人
民？何以成為一個可以享有內部自決
權的主體呢？可見，即使從所謂內部
自決的角度看，國際法上的自決原則
也無法適用於香港。
顯然，從國際法角度看，香港既不具

有殖民地身份，也不屬於被外國軍事
佔領、統治的民族，更不是無權參與
國家和本地管理的少數者族群，完全
不符合適用自決原則、謀求獨立的資
格和條件。因此當香港脫離英國管治
後，無權像其它殖民地一樣被允許謀
求獨立，而只能是回歸自己的母國─
─中國，由中國恢復行使主權，重新
納入中國的國家治理體系。國際法沒
有為香港的所謂「獨立」留出法律空
間，香港也無法從國際法上尋找到適
用自決原則的依據。
（未完，明日待續。本文是饒戈平教

授在2017年11月17日的「香港回歸
20周年《基本法》國際研討會」的演
講辭。研討會由立法會議員梁美芬博士
任會長的香港基本法教育協會、中國法
學會香港基本法澳門基本法研究會及深
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主辦。）

近年來香港社會有個別人士鼓吹所謂「港獨自決」，煽動用

「人民自決」方式把香港從中國分裂出去，尋求「獨立成國」。

此種主張不僅嚴重違犯法律，對抗「一國兩制」方針，從法理上

看也是完全不能成立的。 「港獨自決」自詡最有力的理據，就是

引用國際法上的自決原則，聲稱根據該原則香港有權通過人民自

決獲得「獨立」地位。其實這是對自決原則的肆意歪曲，殊不知

作為中國領土一部分的香港既不符合適用自決原則的條件，也不

具有全民公投的權利，更無權以公投為名自行決定香港的命運。

「港獨自決」無法從國際法上尋找到根據。

隨着粵港簽署關於
實施高鐵「一地兩
檢」的合作安排協
議，「一地兩檢」的
「三步走」方案，經
已邁進新里程，快步
走出第一步。「三步

走」的不同階段，一環緊扣一環，每一
步都要走穩走妥，進度更是絕對不能
拖，而立法會盡快修改議事規則，將能
確保「三步走」中的本地立法得以順利
完成，高鐵得以如期通車。
在立法會通過「一地兩檢」無約束
力議案後，僅僅3天時間，特區政府便
以超高效率安排與廣東省政府簽訂《合
作安排》，完成了「三步走」程序的第
一步，趕得及提交12月舉行的全國人
大常委會會議審批，相信屆時應會獲得
確認安排，順利完成第二步。
接下來的重要工作，就是排除反對

派的阻撓，確保本地立法暢順，在明年
第3季高鐵通車前完成所有立法程序，
避免民生福祉受損害、經濟社會發展受
延誤。
須指出，頭兩步行得好，不代表

第三步可以通行無阻，因為反對派
的目標，是用盡所有手段，對整個
高鐵項目進行全方位的狙擊阻撓。
雖說關關難過關關過，展開了十多

年的高鐵項目，就只餘下「一地兩
檢」這一關，而需在明年7月立法會
會期結束前完成的「一地兩檢」本
地立法，亦成為這場漫長政爭的最
後一個戰場，反對派早已揚言要
「抗爭到底」。
按程序，「一地兩檢」法案在提交
立法會後，會經由事務委員會討論，才
交付大會審議，在反對派「殺紅眼」的
情況下，拉布戰甚至肢體抗爭必可預
見。事實擺在眼前，高鐵必須建成如期
通車、「一地兩檢」必須依法落實執
行；因此，立法會應盡快修改議事規
則，讓議會運作重回正軌。
綜觀反對派對「一地兩檢」的攻

擊，主要進行三方面的工作，第一是不
斷以誇張且似是而非的論據去質疑法理
基礎，指其違反「一國兩制」及基本
法、破壞香港法治。第二是陰謀化和醜
化，提出「喪權割地」「港人會誤墮法
網」等指摘。第三是發動「民意戰」，
製造輿情和組織街頭活動。
其實，只要排除政治陰謀，理性細

說《合作安排》的8大要點，就可清楚
看到對「一地兩檢」的種種安排，都是
為了確保在法律上符合「一國兩制」原
則，符合基本法，並且在最大限度方便
乘客、發揮高鐵經濟和社會效益，協助
本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饒戈平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

沈家燊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常務副會長 中國僑商會副會長 中國僑聯常委 天津市政協常委

維護國家憲制秩序 香港責無旁貸

日前，本人有幸獲邀出席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
周年《基本法》研討會」，
聆聽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
書長、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主
任李飛的主題演講。我相信
大多數港人和我一樣，對香

港全面準確落實「一國兩制」有了更深刻的
認識，更加理解尊重和維護國家憲制秩序的
重要性，更加接受香港回歸祖國、已納入到
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治制度的政治現實，更
有信心香港能更好地融入到十九大開啟的中
國發展新時代，找準定位，把握機遇，再創
輝煌。
十九大報告有關「一國兩制」論述的篇幅

之多，是歷屆黨代會之最，習近平總書記在
報告中將堅持「一國兩制」列為新時代堅持
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14條基本方略之
一，是習近平新時代思想治國理政的重要內
容，彰顯「一國兩制」事業在實現「兩個一
百年」奮鬥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
的重要戰略地位。

引導香港準確認識「一國兩制」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香港不能也不會
缺席，而且肩負重任。十九大報告提出一系
列指引和要求，包括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
辦事，完善與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和機
制；履行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

憲制責任，這些都是香港確保「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的應有之義、應盡之責。
李飛主任從憲法和基本法、香港和國家的

關係等角度，清晰說明了香港特區從何而
來、香港在國家體制中的地位、香港應當做
什麼等問題，對十九大報告中有關「一國兩
制」的論述作更深入的解讀，進一步闡述習
近平總書記的治港政策內容，引導香港各界
更好地認識「一國兩制」，更好地找準定
位、走向未來。
例如，李飛主任闡明了憲法和基本法的關

係，以及憲法和香港特區的關係。他指出，
憲法是香港的「根」和「源」。沒有憲法這
個「根」和「源」，就沒有香港基本法、就
沒有香港特區，也就沒有今天香港「一國兩
制」的生動實踐。
李飛還提到，要做到尊重國家憲法、維護

國家憲制秩序，一個基本前提就是要接受中
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
主義國家的現實，要尊重人民所選擇的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尊
重內地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

要履行維護國家憲制秩序的責任
這些提法具有強烈的針對性，特別值得香

港高度重視，並作為今後貫徹「一國兩制」
的指引。香港享受「一國兩制」的權利，也
要履行維護國家憲制秩序的責任。只有國家
主權、安全、利益得到有效保障，香港的繁

榮穩定才有可能。基本法23條立法回歸20年
仍未提上議程，國歌法本地立法討論掀起爭
議，「港獨」言行、侮辱國歌的行為卻愈演
愈烈，甚至發生違法「佔中」、旺角暴亂，
更加凸顯尊重國家憲法、維護國家憲制秩序
的迫切性、必要性。
今年7．1習近平主席來港視察時曾指出，

在落實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憲制秩序時，要
把中央依法行使權力和特別行政區履行主體
責任有機結合起來；要完善與基本法實施相
關的制度和機制；要加強香港社會特別是公
職人員和青少年的憲法和基本法宣傳教育。
這些都是「一國兩制」實踐的必然要求。十
九大報告提出，青年興則國家興，青年強則
國家強。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領、有擔
當，國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終將在一代代青年的接
力奮鬥中變為現實。
香港由於種種原因，少數青少年不了解
國家和民族的歷史，不清楚香港的前世今
生，受到別有用心的人的蠱惑荼毒，輕信
了錯誤的觀念。但是，大多數香港青少年
熱愛國家，堅定支持「一國兩制」。為了
「一國兩制」長期實施，為了香港長期繁
榮穩定，也為了香港青年一代的健康成長，
香港各界有責任幫助青少年樹立正確的國家
觀念和「一國兩制」觀念，引導香港青少年
成為建設國家的重要力量，共圓民族偉大復
興夢。

評論部電郵地址：
opinion@wenweipo.com文  匯  論  壇A16 ■責任編輯：傅霾澈 20172017年年1111月月2121日日（（星期二星期二））

「一地兩檢」新里程 本地立法不能拖
陳建強 香港專業人士協會會長

絕大部分市民均需
要跨區上班下班，每
日由新界出九龍、香
港上班的市民，如果
是乘搭港鐵的朋友，
等多兩班車可謂基本
常識，但如是搭巴士

上班的話，則塞車基本成為其生活寫
照，由新界往港島的市民甚至要最少連
過兩條隧道，時間隨時已可飛往台北或
泰國。
政府多年來提出不少措施，包括

「紅加東減」等，惟多年來均未有着
落，塞車情況自然一如既往。轉眼間，
明年政府便可收回大老山隧道的專營
權。三條過海隧道及三條沙田出九龍隧
道中，政府除西隧外已握有其五。在有
更大空間的前提下，政府除了以補貼西
隧減少用者的隧道費，分擔其餘兩隧的
車流量外，也可有更多空間推出更多合
適的方法，盡快為市民解決困擾多時的
塞車問題。
現時政府正研究調整不同隧道以及

不同類型車輛的收費，例如考慮提高紅
隧收費，也考慮提高私家車、電單車等
收費。不過，鑑於現時塞車情況主要在

上、下班時間，故政府應考慮採取分時
段調整收費，將對市民的影響減到最
少。長遠而言，政府也理應盡快全面採
用電子收費，既可有助縮減時間，又可
在繁忙時間與非繁忙時間之間的時段引
入遞增的隧道費水平，解決調整收費前
後有司機故意增減車速的安全問題。
其次，儘管政府調整收費，不過若

接駁隧道的道路配套不善，分流以後產
生塞車情況，同樣未能做到有效分流。
政府的中環、灣仔繞道工程雖然將於
2018、19年完工，惟其他隧道也有出
現相關問題，故政府也該對症下藥。
整體而言，政府調整交通的戰略或
許不應只守在六隧的範圍之內。例如大
欖隧道的車費調整，相信能有效分流來
自北區的交通壓力；而在關注到相關海
上行業及環境的前提下，政府亦可進行
第四條海底隧道的可行性研究。不過更
重要的，其實是政府理應考慮不少坊間
人士的意見，處理好「供應管理」的相
關問題，推出更多措施鼓勵市民乘搭公
共交通工具，否則道路的增長永遠也追
不上汽車的增長，加上新界多個發展計
劃上馬，進一步增加道路壓力，問題只
會無日無之。

隧道分流要有其他措施配合才能成功
李世榮 民建聯中委 新社聯副理事長 沙田區議員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穿櫃桶疑雲未解 周庭憑什麼參選？

立法會補選明年3月11日舉行，反對派就
新界東及九龍西的人選仍然爭持不下，不過
港島就據說由「香港眾志」常委周庭出戰。
但這群烏合之眾內部狗咬狗骨，情況隨時有
變。
「香港眾志」早前爆發前常委林淳軒疑似

穿櫃桶底事件，至今不少疑團仍未釐清，包
括究竟林淳軒違反了什麼財政處理程序？當
中涉及的款項多少？「眾志」是如何發現事
件？以至「眾志」內部是否存在管理問題
等，「眾志」都是三緘其口，堅持「三
不」：不回應、不交代、不釐清，只是快刀
斬亂麻地罷免了林淳軒職務，再迫他退黨了
事，企圖盡快淡化事件，以免影響其初選部
署。
「香港眾志」目前並未完成公司註冊，也

未能在銀行開戶，過去收取的巨額捐款都是
入到各成員的私人戶口中，包括黃之鋒等
人，當中存在管理風險和道德風險。按常理
推論，林淳軒違反的財政處理程序，很可能
是以自己戶口收取了捐款從而衍生出疑似穿
櫃桶行為。茲事體大，「眾志」只以一句沒
有財政損失就草草了事，現在「眾志」以林
淳軒退黨為由，就當事件完結，反而令人懷
疑當中有不為人知的秘密。在財政管理上黑

箱作業，這樣的政黨有何公信力可言？
本來，羅冠聰有意讓他女友袁嘉蔚參選港

島，一是自己人信得過，二是方便將來袁嘉
蔚將議席重新讓回羅冠聰，但如果議席落在
其他人身上，隨時劉備借荊州，一去無回
頭。但由於袁嘉蔚既無知名度，又無政治實
力，最終在「眾志」內部會議被否決，並決
定由較具知名度的常委周庭出選。
周庭代表「眾志」出選，從道義上講，其

他反對派政黨自然不好意思派人爭位，就算
是何秀蘭恐怕也未必會參
選，變相對「眾志」有
利。但在這個時候，「眾
志」卻爆出穿櫃桶醜聞，
導致核心成員被迫退黨，
對「眾志」的聲望造成打
擊。同時，在穿櫃桶疑雲
未解之時，「眾志」又再
要求各界慷慨解囊支持周
庭出選經費，試問市民如
何相信「眾志」不會再出
現金錢醜聞？
一日「眾志」不交代事
件、不承認責任，周庭出
選都是名不正言不順，甚

至在選舉中成為被攻擊的議題。始終，從政
人士財色醜聞是大忌，尤其是年紀輕輕已坐
擁萬金、博得大名的「香港眾志」之流，更
容易陷入財色的漩渦。「眾志」以為快刀斬
亂麻、自行引爆醜聞就可以解決事件，只是
一廂情願。「眾志」一日不肯交代事件，周
庭參選肯定會招人話柄。況且，她今年6月
以黑色標語遮蓋金紫荊雕塑示威，被警方以
「公眾妨擾」罪名拘捕，能否參選也是未知
之數。

■「香港眾志」聲名狼藉，在多人入獄失去參選資格後，林淳軒
（中）亦被逐出黨，只剩周庭（左）強撐場面。


